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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己致知
———从德国哲学论哲学之为“知己”的科学

叶秀山

（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，北京１００７３２）

摘要　在欧洲哲学的传统里，从苏格拉底开始，“认识你自己”就不只限于从道德修养方面去
理解。“认识你自己”不仅仅是“人贵有自知之明”的意思，欧洲哲学由此开出了一个大传统，到黑
格尔总其成，欧洲哲学成为“‘知己’之学”。现当代哲学，尤其是现象学系统，从海德格尔到列维
纳斯，皆不失“认识你自己－知己”这个欧洲哲学的传统。

关键词　德国古典哲学；现象学；理性；绝对精神；此在

一

最近这几年，我的工作重点一直是放在了从康

得到黑格尔“德国古典哲学－德国唯心论”这一段。

这一段的哲学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，不应是

生疏的。但是“熟知非真知”，往往越是熟悉的却越

是大而化之，“不（再）读（他们的）书，不求甚解”。

我们学习研究哲学的过程，也体现了黑格尔说

的由“抽象”到“具体”的发展过程。学习研究哲学

也有个“循序渐进”的问题。多年来在这个问题上

我一直强调 的 是 读 经 典 原 著，这 个 原 则 是 很 重 要

的，是做哲学始终要坚持的；不过坚持这个原则，并
不是说不读其他的书，二手的资料甚至入门的书，

也是可以或应该参考的。

实际上，“读原著”也是“循序渐进”“逐步深化

－逐渐提高”的，也就是说，是一个从“抽象”到“具

体”的发展过程。

应该说，“读原著”要想“知道”一个“大概”，也

是不容易的。我年轻的时候读书往往抓住书中的

“好段落”甚至“好句子”来体会，觉得是精华所在，

后来发现即使记住了许多“名言”，对于书的整体竟

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慢慢觉得读书－尤其是读哲学

书，要从整体上把握哲学家的思想脉络，而不能只

抓“细节”，不了解整体，那些细节贯穿不起来，而哲

学是要求“理路”上“贯通”的。于是，就注意全书的

“大关节目”，知道一本书的“思想”的“体系”，写书

的人是一层 层 写 下 来，读 书 人 也 就 要 一 层 层 读 下

来，但写书人是有个整体构思在逐步展开的，读书

人也要对这个整体构思有所把握，“大关节目”才会

贯穿的起来。“大关”和“节目”是通着的。

这样，读那些本来就“难懂”的哲学家的书（经

典原著）就很累了。我相信，对于一般读者说，读一

两遍是不可能懂的，要知道个“大概”，也要多读几

遍，更何况，要从这个“大概”进入到“具体－深入”，

那就可能会把书读破了。

这就是我近几年仍在做“德国古典哲学”的原

因，我总觉得对这些著作的理解是不够深入的。

二

对于康德，他的哲学思想是我从在北大学习时

就接触到的，工作以后又多次做过有关的题目，但

是这几年我感到，我对他的哲学思想的理解还是相

当表面、相当肤浅的，之所以如此，不仅是因为不够

用功或者不够聪明，而是不够“迂回”。此话怎讲？

我过去读康德的书，也是注重他的三大《批判》

的关系，“大概”的理解是不错的；但是在反复阅读

这三大《批判》并且反复阅读他后来的一些著作甚

至相当短的文章后，慢慢发现许多思想在他的第一

批判里已经 留 下 了“位 置－余 地”，包 括 第 三 批 判

“目的论”问题，都是想到了的，这样包括他的一些

短文章，在“理路”上都是相互“照应”的，所以读这

些文章也能“加深”对他的主要思想的理解。

理解康德，不仅要从他的三大《批判》“迂回”出

去，到他的其他的著作，而且要“迂回”到费希特、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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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，特别是黑格尔。理解康德要读黑格尔的书，反过

来，理解黑格尔，也要读康德的书，否则难以深入。
从哲学的 历 史 发 展 来 看，黑 格 尔 对 康 德 的 理

解，由于他自己也有一个成熟的体系，就可能有一

些偏见，或有不很准确之处；但就思想承续关系来

说，在思想的深度上，可能比一般研究康德的著作，
要好一些。这样，研究康德，在研读有关康德的研

究专著的同 时，我 觉 得 研 读 黑 格 尔 的 著 作 尤 为 重

要。这一点扩展开来说，研究哲学史，注意研究一

个独立的哲学家对另一个独立的哲学家的思想评

论，应该是第一位的工作，譬如研究柏拉图，研读亚

里士多德的著作就应是必修之课。每个成气候的

哲学家都是自身独立的，哲学史上那些林林总总的

大家们都是独立的，他们之间或如莱布尼兹所谓的

是一个个相“异”的“单子”，它们把自己的哲学体系

“包裹”得严严实实，但它们却是“互相反映－相互

照应”的，是“你中有我－我中有你”，每个“单子”都
是一个“世界”，也都是一部“历史”。

我自己这些年反复读黑格尔的书，感到不仅对

理解黑格尔本人的思想常读常新，对于理解康德以

及费希特、谢林也大有好处；又由于他的体系庞大，
不仅他的哲学史讲演录，他的其他著作，对于做哲

学史，竟然也可以是重要的参考书。
欧洲哲 学 的 传 统，苏 格 拉 底 强 调“认 识 你 自

己”，如同对于我们的“思无邪”那样，不很愿意只限

于从道德修养方面去理解。“认识你自己”不仅仅

是“人贵有自知之明”的意思，欧洲哲学由此开出了

一个大传统，到黑格尔总其成，欧洲哲学成为“‘知

己’之学”。
“知己”不 是 不 要“知 彼”，“知 彼”当 然 非 常 重

要，人的一切生存条件，都要有“知彼”的支持，利用

“彼”，改造“彼”，以为“己”所用；然而“知己”同样重

要，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”，“不知彼”则“盲动”，“不
知己”同样“盲 动”，“盲”为“不 明－无 明－无 知”，
“知己－知彼”，其“知”也“一”。何以为“知”？中国

传统说，“格物致知”，西方人按照他们的传统说在

“哲学”上是“格己致知”。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从康德到黑格尔他们的工夫

都做在了“格己－认识你自己”上。
他们这个“知己”的“己”，不是指“人”的“生理”

或“心理”的种种结构，限于这样来“对待”“人”，“人”
亦是“彼”；这 个“己”是 指“（包 括 人 在 内 的）一 切 事

物”的“自己－自身”，康德的“物自身－我自身”。
康德说，要“认识－知”这个“自身”，先要看看

“你自己”都有什么“能力－功能”，在这个意义上，

“知彼”必先“知己”。这个“你自己－己”乃是人的

“理性”。一切“可感”的，都应作“彼”看，只有“可理

解的”才是“己”，于是“理性”在何种意义上可以“知
己”就是一个需要研究思考的问题。

这样，康德就要在“格物致知”之前，先要做一番

“格己”的工夫，探讨这个“己－理性”在何种意义上

有“格物”的“能力”。可是，大家知道，康德却得出了

“消极”的结论，按照他的“批判哲学”，“知己－认识

事物自己”是“不可能”的。“知”似乎只能“限于”“知
彼”；然而，这个“彼”，作为“知识对象”来说，又是“自
己－主 体”“建 立”起 来 的，所 以“知 彼”又 必 先“知

己”。这是康德面对着“自己”提出的复杂问题。
对于这个复杂问题，康德的结论虽然 很 消 极，

但功夫并 未 白 费。康 德“格 己”的 工 作，得 出 了 对

“界限”的“知”。“认识你自己－的界限”原本也是

古代哲人的意思，这层意思，到了康德，哲学的意义

大大加深了，“人贵有自知之明”不仅有修养上的意

义，而且有哲学上的意义了，应该说，康德的推动之

功，不可磨灭。
当然 消 极 总 归 是 消 极 的，康 德 为“知 识”划 定

“界限”，指出对 于“事 物 自 身－自 己”是“不 可 知”
的，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也可以说，“自知”（对“事物

自身－物 自 身－我 自 身”的）“无 知”竟 是 最 大 的

“知”，是“大智慧”。
于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尽管康德在“认识你自己”

这个欧洲哲学传统上作出了很大的推进，但由于“批
判哲学”在“知识论”上的消极性，其“所知”只是“知
彼”，而非真正的“知己”。也就是说，康德知识论所

提出的问题仍是“知识－科学”如何对于一个“异己”
的世界会－可能“有所知”。尽管康德的“哥白尼式

的革命”强调了“主体－己”的“能动性”，但“客体－
彼”仍是“两个”“不同”的世界，他的“知识论”要解决

的问题和他的工作之着力点，在于“演绎－论证”“自
己”何以有可能对于一个“异己－彼”能有“真知识”，
亦即“主体－自我－己”的“知识”如何会和那个“异
己－彼”的“客体世界”“相符合”、“相一致”。

“符合－一致”也还是“二合一”，两个“异质”的
东西的“一致”和“符合”带有“偶然性”，为了避免这

种理论上的漏洞，就必须使“二”“归一”，使“异质”
的转化为“同质”的，因此，在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康德

批判哲学的工作不仅在那“哥白尼式的革命”，而在

于找到一个“围着转”的“轴心”：“理性－知性”“先

天立法”“职 能”，“理 性－知 性”为 一 个“异 己－自

然”的世界“立法”，则有可能促使“异己”“归化”为

“自己”，使“二”“归”“一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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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这个 问 题 来 看，康 德 的 工 作 只 是 一 个“开

端”，或者说，他在“知识论”上的“知己”的工作只做

了一半，还遗留一个“事物自身”在“彼岸”，没有“归
化”进来。这就是说，那个“异质”的“彼”只是在“现
象”上“归化”了，在“本质”上，尚留在了“知识王国”
的“外面”，这个“彼”“自己－自身”“不可知”。

不过，按批判哲学，这个“彼自身”虽“外在”于

“知识”，却仍“内在”于“理性”，或者甚至说，就“理

性”来说，“彼自己”恰恰是最“内在”的，是完完全全

“内在”的，它只是“思想体－本体”，这个“彼自己－
彼本体”当然可以“无矛盾”地对它进行“思考”，但

因不“开显”为“现象”，缺乏“感性直观”的支持，因

而不能形成“知 识”，因 为“理 性”在“知 识 领 域”－
“知性”只有权为“现象－自然”“立法”；但是，在“道
德王国”，“理 性”为“自 由”“立 法”，情 形 就 大 不 相

同。“道德领域”是“理性”“自己－自由”“产生”出来

的一个“世界”，原本是“理性”“自己”的“世界”，不是

感性的自然世界为“理性”“提供”出来的，因而“善－
德性”“自己”有能力“自由”地“开显”“自 己”的“世

界”，这 个“世 界”的“实 在 性－现 实 性”无 须“求 诸

外”，无须“求 诸 彼”，只 须“求 诸 内－求 诸 己”；只 是

“道德王国”与“知识王国”之间依然“壁垒森严”。
康德看到了这两个“壁垒森严”的“王国”有“统

一”的必要，故有他的第三《批判》来“沟通”二者，我
们对于这个《（判断力）批判》的理解和研究，尚需做

很大的努力。之所以对这个《批判》研究得不够，也
是因为在这种“统一”的工作方面，费希特、谢林，尤
其是黑格尔有更好的工作成绩出来了。

在某 种 意 义 上 说，康 德 的“自 己”似 乎 也 是 被

“分割”了的，“我”有 一 个“自 己”，“你”也 有 个“自

己”，虽 然 在“理 性”上 为“一”，而 在“知 性”上 为

“二”，“彼”也有一个“自己”“在”“彼岸”；黑格尔说，
实际上这 个“彼 自 己”就 是“我 自 己”，原 本 是 一 个

“自己”，“自己”为“一”。
按照康德，“彼”分为“现象”与“本体－本质”，

“本质－本体”“不可知”，然而，实际上恰恰是那个

“本质－本体”才是“可知”的，因为“现象”的“本质”
是“概念”，只有“概念”的“体系”才是“必然”的“知

识”。
当然，康德的“知识论”也是由“概念”组成的，

但他的“概念”是一种“形式”，其“内容”是要从“外

面－感觉经验世界”提供出来的；黑格尔的“概念”
本已“蕴含”着“内容”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康德的“概

念”是“相对”的，“相对”于一个“异己”的“感觉经验

世界”，而黑格尔的“概念”是“绝对”的，是“自己”和

“自己”“相对”。
其实，康德的“知 识 王 国”也 是“理 性－知 性”

“自己”建立的，也就是说，“可以直观”的“现象界”
这个“知识－可知的”“对象”也是“理性－知性”“自
己”“建立”的，所以，“经验的条件”和“经验对象的

条件”是同一个“条件”，即“先天性”的“知性纯粹范

畴”，“感觉”只能提供“材料”，只有“理性－知性”才
“给予”这些材料以“规定”，在这个意义上，对康德

来说，“经验对象－自然”的“规定”是“理性－知性”
“自己”“给 予－建 立”的，因 而 作 为“知 识 王 国”的

“基础”的“理性－知性”，在“现象界－可知对象”范
围内，也蕴含了是“自己”与“自己”“相对”的意思在

内；但这层意思还有待开发，因为“概念”的“内容”
还是需要“直观”来“提供”的，那个不提供“直观”的
“本体－彼”则只能被排斥于“知识王国”之外，于是

康德不得不保 留 了 一 个“在”“现 象”之“外”的“本

体”，这个“本体”对于“理性”的“知识能力－知性”
来说，就不是“自己”有能力加以“规定”的，只能是

一个没有“直观”“内容”的“概念”，而“概念”无“直

观”，则是“空洞”的。这样，对于康德来说，“本体－
本质”只是一个“空洞”的“思想体－概念”；只是到

了《实践理性批判》里，这个“思想体－本体”才有能

力－有权力通过“意志自由”在“道德王国”“证明”
“自己”也有“实在性”，也是可以“直观”的，“理性”
才“有权”对其作出“规定”。“意志自由”的“产物”

－“道德－德 性”的“世 界”，同 样 也 是“实 实 在 在”
的，但这个世界，不是“感觉经验”“给予－提供”的，
而是“理性”“不受感觉经验”制约地、因此是“自由”
地“建立”起来、“规定”了的。“实践理性”在“道德

领域”为“自 己”“建 立”了 与“自 己”“相 对”的“（道

德）王国”，在这 个“王 国”里，“理 性”才 真 正 是“自

己”与“自己”“相对”。
就这层意思来说，黑格尔的工作正是把康德的

“理论理性”和“实践理性”“统一”起来。就“领域”
来说，双方都“扩大”了自己的“疆土”；就“立法权”
来说，“理性”“统 一”了 自 己 的“权 力”，行 使 着“自

己”的“统一”的“最高”的“权力”。于是“理性”拥有

“绝对”的“权力”。
“理性”被康德“列土封疆”之后，“分割”了“权

力”，黑格尔为“理性”收回了“自己”的“权力”，“统

一”了“疆土”，成 为 一 个“理 性”的“绝 对”的“大 帝

国”，黑格尔在“结合”了“理论理性”和“实践理性”
后，“建立”了一个“理性”的“绝对王国”。面对这样

一个“王国”，人们有一种“恐惧”和“厌恶”之感，也

许是事出有因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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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经过对刚刚过去的法国革命的反思之后，黑
格尔对自己的“绝对哲学”是有进一步阐述的，经过

他的阐述，对于上述疑虑，虽不能完全消除，但或可

有所疏导。
我们看到，黑格尔在费希特之后，不由“实践理

性”入手，而 从“理 论 理 性”入 手，来 完 成“理 性”的

“统一大业”，是很重要的改变。
这个思路的转换对于哲学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

既然从“理论理性－知识”入手，则康德为这个领域

所设定的种种“界限”都不能不有所正视和交代，因
为既曰“知识”，就不是抽象的形式，而是有内容的，
具体的，也就是有规定的，“理性”既然已经“僭越”
到“物自体－事物自身”这个“思想体”领域，要对它

作出规定，作出“限制”，则这种“僭越”的“权力”之

“合理性”需要“论证”，黑格尔的“绝对知识”之所以

可能，要做出“演绎”。
不错，由费希特发扬的“实践理性”精神，已经

“僭越”了“理论理性”的“界限”，这个“权力”也是康

德“给予”了“理性－意志自由”的，但是康德只赋予

“自由”对“自然”的“范导”性意义和作用，没有赋予

它“建构”的 意 义 和 作 用，所 以“自 由”对 于 只 限 于

“自然”的“知识”言，仍是一个“禁区”，因而是“不可

知”的。
然则，黑格尔的“绝对知识”恰恰是以“自由”为

“知识”的“对象”的，“绝对知识”就是“自由知识”，
而不仅仅是康德意义上的“必然知识”，“绝对知识”
因其“自由”而“必然”。

其实，康德既已认定“现象界”感觉材料的“规

定”性是由“知性”“给出”的，则“理性”“有权”给出

“本体界－事物自身”的“规定”性这个道理，就该已

经蕴含在内，黑格尔把这层道理阐发出来，也是顺

理成章的事。
更进一步，“知识”的“界限－规定”莫过于它的

“对象”，“对象”原本是“知识－知性－理性”“自己”
“设定－树立－建立”的，于是“对象”“自身”的种种

“规定”，既是“对象”“自身”的，也是“知识－知性－
理性”“自身”的，在 这 里 只 有“同 一”的“自 己－自

身”，并无“我自身－我自己”和“物自身－彼自身”
之分，或者说，这个“二”原是“一”“分（化）”出来的。
“相对－限制”原是“绝对－无限”“分（化）”出来的，
“规定”“出自”“无规定”，“有序”“出自”“无序”，“秩
序”出自“混沌”。

在这个意 义 上，“绝 对 知 识”“蕴 含”了 一 切 的

“界限”，它有一个“过程”“开显”这些“界限”，逐渐

地“扬弃”种种界限，“吸收”种种“界限”，又“回归”

到“绝对”“自 身”。“绝 对”这 个“游 子”在“饱 经 风

霜”之后，又“回到”“自己”的“家园”。这个“路程”
有一种“精神”的“支持”，不会“半途而废”，“精神”
保持－支持着“理性”之“自由”，使“意识”“看到－
认识到”，即使在“受限制”的“条件”下，“自己”也是

“自由”的，“精神”就意味着，“理性”在“对象”中已

经有能力“认识”到“自己”，在“相对”中，“认识到”
“绝对”，在“必然”中，“认识到”“自由”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黑格尔的“绝对－自由”就无须

“推迟”到“无限”的“时间绵延”中，“推迟到”可望不

可及的“彼 岸”，而 就“在”“此 岸”，在“相 对”中 就

“有”“绝对”“在”，在“必然”中就有“自由”“在”，不

必“等到”“海枯石烂”，“此情绵绵”而抱憾“终生”。
于是，“绝 对－自 由”“无 所 不 在”，“人 生 何 处 不 相

逢”，只要有这样一个“哲学”的“意识”，则“芳草萋

萋”，“四海”可以“为家”。
此番“气象”，岂非海德格尔“此在”的“境界”？

三

黑格尔以后的欧洲哲学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

我做过一些，都是很粗浅的。开放伊始，新材料一

下蜂拥而来，应接不暇，经过一番“迂回”，再从欧洲

哲学历史发展的历程来看，会有一些新的体会，可

惜近年他们的书读得少了，以后要补课的。
欧洲哲学“现象学”这个系统，黑格尔以后，胡

塞尔特别是海德格尔应是“推陈出新”的环节，影响

所及，至今不衰。
表面上看，海德格尔讲“存在”，黑格尔讲“意识

－理性－精神”；海德格尔强调“有限性－时限性”，
黑格尔讲“绝 对－无 限”，好 像 是 完 全“相 反”的 思

路，实际上，他们之间在“精神”上的“相通”之处，也
是有迹可循的，并非我做惯了哲学历史，总想找出

些“共同点－联系”来。
当然，海德格尔哲学对于黑格尔哲学是有重大

“变革”的，他把哲学的“出发点”和“立足点”从“意

识－理性”移到了“存在”，但并不是“又一次”的“哥
白尼式革命”，不是“主体”又“围着”“客体”“转”了，
不是 这 个 意 义 上 的“轮 回”，而 是 一 个“推 进－发

展”；如果我们可以把黑格尔哲学叫做“客观（什么）
主义”，那么海德格尔似乎是在“客观性”问题上“推
进”了一步，“客观”不再是理解为“精神”，而是理解

为“存在”。这样我们也许可以说，海德格尔的“存

在”相当于－类似于黑格尔哲学体系中“客观精神”
的“地位”，但在这个“客观”中，海德格尔吸收了黑

格尔“绝对”的意思，也就是说，海德格尔的“存在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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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有了“客观”与“绝对”的意义在内，而我们已经知

道，在黑格尔意义上的“绝对”，是“独立－自由”的

意思，因而海德格尔这个“客观－存在”也具有“独

立－自由”的意思在内，它是“绝对”的“一”，而蕴含

着“多”，开显为“多”，这 个“多”并 不 离 开“一”，是

“一”的“具体化”，是为“Ｄａｓｅｉｎ”，“Ｄａ－ｓｅｉａｎ”仍是

“Ｓｅｉｎ”。
在这个意义上，海德格尔的“存在”就不是通常

意义上的“自然”的“存在”，这种“存在”，胡塞尔已

经将它们“括出去”“搁置”起来了，海德格尔强调了

“括不出去”的“理念”的“实在性”，强调了那个“括

不出去”的“存在”之“存在性”，而这种“存在性”既

然不是 通 常 意 义 上 的“自 然”，则 就 蕴 含 着“历 史

性”，“时间性”。“存在性”是“历史”的，“时间”的，
而不仅仅是“自然”的，在这个意义上，它是“人文”
的，是“历史”的“存在”，“时间”的“存在”，“人文”的
“存在”，对于“个别”的、“自然”的“人”来说，它是占

支配地位的“客观”的“力量”，是“历史”的“命运”，
这个“命运”是“独立－自由”的，是“不以人的意志

转移”的“客观”“力量”。
“存在”的“力量”不仅仅是“自然”的，因而不是

“天命”，而是“人（的）命（运）”，“历史”的“命运”，这
种“命运”是“人”“自己”“造成”的，“人”是“历史”的
“创造者”。从这个意义来说，“存在”又是“人”作为

“Ｄａｓｅｉｎ”“自由”地“创造－产生”出来的。
于是，海德格尔的《存在与时间》就从“此在（Ｄａ－

ｓｅｉｎ）”的分析入手讨论“存在（Ｓｅｉｎ）”，是“由此及彼”，
由“知此”而到“知彼”，而无论“彼”“此”皆为“存在”
的“状态－存在方式”。“存在”作为一个“历史”的、
“时间”的“力量”看起来是个“客观”的“彼在－在彼”
的“异己”，但实际上却仍是“自己”，是“人”“意识到

－觉悟到”“自己”原是一个“Ｄａｓｅｉｎ”，才“开显”出来

的这样一个“异己－在彼－彼在”的“Ｓｅｉｎ”。
“Ｓｅｉｎ”虽 是 由“Ｄａｓｅｉｎ”“觉 悟－体 会－意 识”

到的，但却“大于－强于”那个具体有意识、有理性

的“人”，“彼”“大于－强于”“此”，“历史－社会－形

势”“大于”“人”。就历史来说，就社会来说，一般都

是如此。“英 雄 好 汉、帝 王 将 相”都 有“不 得 已”的

地方。
“此在－Ｄａｓｅｉｎ”在这个意义上之所以“弱于－

小于”那个“Ｓｅｉｎ”的“彼在”或因为“此在”是“现在”
的，而“彼在”则是包括了“已在”和“将在”的，在“时
间”上占了“优势”，“彼在－Ｓｅｉｎ”占有“优先权”。

黑格尔有 自 己 的 办 法 维 护 着“现 在”的“优 先

权”，他以“概念－逻辑”的方式将“时间”提升为“永

恒”，“永恒”亦即“永恒的现在（现时）”，“概念”的体

系“超越”“时空”，“时空”中“万事万物”无论“过去

－现在－未 来”被“概 念－逻 辑”的 体 系“一 网 打

尽”，概莫能 外，“过 去－现 在－未 来”任 何 事 物 的

“本质”都是“合 理 的”，可 以“理 解”的。“历 史”的

“本质”是“有 规 律”的，“历 史”与“逻 辑”是“同 一”
的，“历史事 实”的“发 展”“本 质 上”也 就 是“事 实”
“概念”的“合规律”的“推演”，这个“发展”的“本质”
是“可 知”的，也 就 是 说，是 可 以“推 论”的，“合 逻

辑”的。
在这个意义上，黑格尔以“概念－逻辑”之“无

时间性”来“超越”“时间”之“流”；海德格尔既标出

“存在”，则无此 便 利，“存 在”“必”“在”“时 空”中，
“时间”之“无限绵延”，“空间”之“无限广漠”，“沧海

桑田”，甚至可以“瞬息万变”，“世间”“何时－何处”
寻出“存在”？海德格尔既不用黑格尔的“存在的概

念”与“概念的存在”为“同一”这样一条“思辨”的理

路，则 必 从“时 空－存 在”本 身 寻 求 一 条 切 实 的

理路。
代替黑格尔的“逻辑性”的“概念”，海德格尔提

出了“死”这 样 一 个“存 在 性－生 存 性”的 问 题，将

“无线绵延”“时间之流”以“死”作一“了结－终结”，
以“断”其“流”，使“混迹”“流”中之“（芸芸众生）诸

存在 者－Ｓｅｉｅｎｄ”“超 拔－超 越”出 来，成 为“Ｄａ－
ｓｅｉｎ”，由“此”进入“Ｓｅｉｎ－彼”。“人”作为“有死者

－会死者”“意识到－觉悟到”“有”一个“大于－强

于－寿于”“此－己”的“彼”“存在”。
“有限”“开 显－提 示”着“无 限”，“时 间 之 断”

“开显－提示”着“时间”之“流”，“无限”“在“有限”
中，“流”“在”“断”中，黑格尔也曾说到，有限生命的

死亡，“精神”就突现出来，“精神”为“不死”。
当然，海德格尔将“时间”之“有限性－有时限

性”－“死”的问题提出来作哲学思考，反映了欧洲

哲学在当代的新的动向，使这个哲学传统接触到新

问题，有一番新的面貌。
“死”是“存在者”的“结束”，也是“存在”的“开

始”。“结束”是“完成”，“事物”的“本质”在这个“全

－过程”中，所 以 黑 格 尔 也 认 为“过 去”“有－存 在

着”“事物”的“本质”，“本质”“在”“过去”；对于“人”
的“生命”来说，“死”是“生命”的“完成－终结－全

过程”，这个“过程”，是“生”的“过程”，也是“死”的

“过程”，但“死”也 还 是 一 个“界 限”，是“生 命”之

“流”的“截断”，有一个“临界点”，这个“点”，是“生

命”的“终点”，是“人生”的“终点（驿）站”，“乘客们

－诸存在者”“下车－离世”“进入”“各自”“自己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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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世界”，这个“世界”对于“车厢”里的“人”来说，是

“另一个”“世界”，但这个“另一个”“世界”是“各位

乘客”的“真实”的“世界”，这个“世界”是“实在”的，
也是“本质”的，“乘客们－诸存在者”“真实”地“存

在”于这个“世界”中，这个“世界”是“各位乘客”的

“自己”的“家园”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人生旅途”中之

“芸芸众生”，都“在”“回 家”的“路 上”，是 一 条“回

归”之路，不是“回归自然”，而是“回归自由”，“回归

存在”；就 黑 格 尔 来 说，是“回 归 精 神”。黑 格 尔 的

“精神”或海德格尔的“存在”是“人”的“家园”，“家

园”是“人”“自己”的。
“人”不必“等到”“自然生命”的“终结”就“有能

力”“认识－觉悟”到自己的“家园”，海德格尔这种

“觉悟－意识－认识”的“能力”使“人”不仅仅是“有
死者”，而且是“会死者”。他说，一切“动物”都只是

“有死者”，只有“人”是“会 死 者”；又 因“有 能 力－
会”“死”，“人”也就有“能力－会”成为“不死者”，犹
如黑格尔指出“理 性”因“精 神”的 力 量“有 能 力－
会”在“有限”中“认识－发现－把握”到“无限”，在

“必然”中“认 识”到“自 由”，在“异 己”中“认 识”到

“自己”，于是“人”的“理性”“有能力－会”在“过去”
中“发现－认识”“（永恒）现时”，扩展开来，在“死”
中“见”“生”，“死”“留住”了“生”，“死－无”这个“龛
阁”中“存 放”着“生－有（存 在）”；“置 之 死 地”而

“生”，“生－死”之“转化”才不是一种“迷信”，而是

有“道理－理路”上的“根据”的。人间一切“祭祀－
祭奠”都意味着“阻止”“死者”“回归”“自然”，而力

图将它们“留住”“在”“自己的家园”，而一切“传统”
“留住”的“习 俗－制 度－伦 常－礼 仪”等 等，皆 是

“祖宗的法规”，“人”“在”这些“法规”中“生长”，又

施行种种“变革”，形成“新”的“法规”“传流”下去。
“法”“大”于“人”，但“法”又 是“人”“设 立”的，是

“人”的“精神－理性－知识”的“产物”。
“理性”为“自己”“立法”必有“二律背反”，这是

康德指 出 的“铁 律”，黑 格 尔 积 极 正 视 了 这 条“法

则”，因势利导，以此“推动”“事物”之“变化发展”，
为“历史”的“发展－进步”“推波助澜”；海德格尔提

出“天－地－人－神”，“事物”之“存在”为此“四大

合一”，“存在”为“四 大”的“自 由”“组 合－游 戏”，
“天－地－人－神”也就是“天－地－生－死”，“死”
对“会死者”言，将使“人”“提高－升华”为“神”，不

是基督教意 义 上 的“神”，而 是 古 代 希 腊 意 义 上 的

“不死者－（诸）神”，这种“提升”只在“一念”之间，
即将“混迹”与“彼”之“大千世界”，“回归”到“自身”
之“此在”之“觉悟”，就可“认识”到“死”的“存在”之
意义。这样，海德格尔的“向死而生”推到一个“万

物静观”的“境界”，难有黑格尔那种“掌握矛盾”于

“股掌之间”的“恢弘气度”了。
然则，无 论“动－静”，皆 为“知 己”；“由 此 及

彼”、“推己及人”，或如后来法国列维纳斯那样“由

人及己”，“由彼及此”，皆不失“认识你自己－知己”
这个欧洲哲学的传统。

上个世纪以来的欧洲哲学，由于信息科学的发

展，著作之多，新学说流传速度之快，皆使人应接不

暇，许多书要好好读，在这样的“世界”中，做哲学也

难，只能以加倍的努力，迎接信息的挑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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